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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项基本制度，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遵循权力界限明晰、运行机制融贯的总体

逻辑，其聚焦深化改革中的主要矛盾，致力于从优化治理信息结构、创新协调合作机制、消弭治

理风险 3 个方面创建“上下共治”的新格局。基于充分的理论依据，研究运用多种政策分析工具，

构建了我国地方体育行政执法及处罚裁量权基准评价模型。通过对 24 个省级行政区体育行政执法

和处罚裁量权基准量化分析发现，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已经建设了初步的制度框架，其中有 10 个省

级行政区的基准得分较高，达到了良好等级，这些为后续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依据。但是整体看，

地方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建设在总体设计、权力配置、举措创新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在

进一步的行政治理改革中，体育行政部门应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切实转变观念，依托数字信息平

台系统性开展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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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fundamental system, the discretionary standards in sports administration adhere to the overall logic 

of clear boundaries of authority and coherent operational mechanisms, which concentrates on key contradictions in 

the deepening reform and aim to create a new pattern of "joint governance" from three aspects: optimizing the 

governance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novating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also eliminating 

governance risks. Based on enough bases from relevant theory, the current study employs various policy analysis 

tools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model for the discretionary standards of local sports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penalties in China.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discretionary standards in sports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penalties across 24 provinces and cities reveals that local sports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have 

established a preliminary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mong them, 10 provinces and cities score relatively high, 

reaching a good level and providing a basis for subsequent related work. However, on the whole, many serious 

issues still exis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sports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standard system in terms of overall 

design, administrative power allocation, and innovation in implementation initiatives. In future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reform, the sports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se issues, transform 

ideas and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work in a systematic manner relying on digital inform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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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是建设法治政府的

重要内容和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行

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强化行政执法

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健全行政裁量基准”。2022 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

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

一系列举措。国家战略改革要求为建立体育行政裁量

权基准制度，推进体育法治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依

据。目前，我国有 24 个省级行政区发布了独立的体育

行政裁量权基准，形成了基本制度框架，但对这些基

准文本梳理看，仍然存在着对国家相关要求的认识不

到位、体育行政权力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配置不够合

理、重点领域体育行政裁量举措不完善等突出问题，

距离“行政裁量标准制度化、行为规范化、管理科学

化”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鉴于此，本研究运用

PMC(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 index)建模方法、政策

文本分析工具(ROST CM6 和 WARD ART)等对我国 24

个省级行政区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进行量化评价分

析，发现问题，分析原因，为进一步落实这一制度提

出针对性举措。 

 

1  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的内涵 
基于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2 年 8 月印发的《意见》

以及相关地方发布的文件，对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概

念进行界定：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主要是指体育行政

机关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行政管理实际，按照裁量

涉及的不同事实和情节，对相关法律法规中的原则性

规定或者具有一定弹性的执法权限、裁量幅度等进行

细化量化，以特定形式向社会公布并施行的具体体育

执法标准。其核心目的是实现体育行政权力优化配置，

提升治理效率，切实维护群众的体育权益。作为行政

裁量权基准的有机组成部分，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也

呈现出多维度的内涵。 

首先，具有明确的基本制度指向性。从内在机理

看，中国治理实践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价值目标和

覆盖场域，其不断向不同的主体、领域、空间延伸，

形成了公域与私域的有序贯通、公益与私益的有机融

合，这奠定了行政法治建设的基础[1]。在中国国家治理

转向中，行政法治是重中之重，其以制度建设为着力

点，其中“作为可能性”是重要内容，核心是评判“行

政机关在既定资源约束条件下履行职责所能达到的水

平”[2]。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建设也遵循这一总体逻辑。

一方面，“作为可能性”也充分体现出体育领域的深层

次改革，即在现有的资源禀赋和条件下，体育行政部

门应当确立新发展理念，切实履行职责，深化执政为

民举措，不断提升认知格局和治理水平。另一方面，

基于权力与权利的适配，基准制度要始终保持体育行

政权力和群众体育权利之间的张力，确保二者相互促

进。系统论强调整体有序运行，体育行政权力和公民

体育权利处于基准制度这一统一体中，不可分割，共

同指向建构新型治理情境。 

其次，核心是优化体育治理模式。当前，数字时

代的中国多层级政府治理带来 3 个关键性变化，即信

息优势的上下分化、属地原则的效能衰减、社会风险

的规模放大。这些变化成为驱动当代中国政府形成“上

下共治”治理模式的关键因素[3]。毫无疑问，体育行政

也面临深层次改革，其关键变化也表现在 3 个方面：

一是数字技术运用使体育治理场景日趋复杂，多层级

体育行政部门的信息结构整体发生改变，上级体育行

政部门日益转向“信息治理”，并赋权下级行政部门或

其他多元主体开展“实务治理”。二是体育治理领域不

断拓展，跨部门、跨区域合作成为常态，传统属地治

理已经难以应对，需要建立大跨度的区域或者部门协

作机制。正如有学者认为，数字时代，基于数字技术

的治理疆域正在生成，其迥异于传统治理，引发了权

属观念的深刻变革[4]。在这一过程中，体育行政的属地

管理原则也逐步减弱，更加需要建立“大协调”的治

理机制，这一变革不可谓不深刻，应给予高度关注。

三是体育治理范围不断拓展，治理风险逐渐加大，需

要不断强化风险预警。从社会结构性要素看，政府政

策应对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当总量政策的社会实施渠

道不健全，会引发利益差异，进而导致社会分化，从

而使社会危机的传导机制更为复杂[5]。体育行政裁量基

准制度正是应对这一危机的重要举措，其将所有治理

的具体任务和目标、业务流程、阶次等与不同群体的

利益联系起来，完善治理方式和渠道，将潜在的风险

降至最低。 

最后，立足具体治理领域，强化上下共治，注重

治理实效。“法治轨道预设了一条通向中国式现代化的

正确道路，全社会的一切活动都不能脱离或偏离法治

轨道，否则就会跌入权力任性或政治野蛮的峡谷”[6]。

将权力纳入法治轨道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和必然要求。毫无疑问，为了实现既定体育治理目标，

也需要将不同类型的体育行政权力纳入法治轨道，这

是实现权力优化配置的关键。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制

度建设则是落实这一战略要求的具体举措，其通过细

化治理领域，完善治理机制，不断增强权力运行的包

容性、系统性和融贯性。深层次看，通过基准制度建

设，也能够有效支撑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权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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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界定责任边界，同时不断优化控制机制及协调运

行机制，以共同面对治理绩效压力。当前最为迫切需

要解决的是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当立足所辖区域体育

资源的可及性、可调配性，细化行政作为的依据和边

界，明确任务匹配度，确定执政作为可能性的预期结

果，同时采取有效举措，确保预期目标的实现。 

 

2  构建体育行政执法与处罚裁量权基准评

价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运用 PMC 方法[7]对我国地方体育

行政执法和处罚裁量权基准(以下简称“基准”)进行

建模分析。PMC 指数模型是一种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评

价政策内部一致性的权威分析工具，主要由确定政策

样本、建立分析模型、展开结构性分析 3 个部分构成。

其中确定政策样本主要包括基准的收集与筛选；建立

分析模型主要包括基准变量分类与参数识别、形成多

投入产出表、计算 PMC 指数、绘制 PMC 曲面图；结

构性分析主要包括对基准的总体评价、指标横向分析，

以及基准的纵向分析。 

2.1  确定基准样本 

通过两个途径搜集地方基准样本：一是以“体育

行政处罚”“体育行政裁量”为关键词，利用北大法宝

地方法律法规数据库进行精确检索，共收集 22 份地方

规范性文件；二是在各省体育局官网中检索收集到了

16 份基准样本。对上述基准筛选的标准为：一是截至

2024 年 4 月 1 日，我国省级政府或省级体育行政部门

正式发布；二是剔除非独立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有 3

个省份并未单独制定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以及省级

以下地方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发布的基准；三是选择最

新颁布的基准，排除失效或正在修订的基准。经过筛

选，最终确定了北京市(P1)、重庆市(P2)、天津市(P3)、

安徽省(P4)、湖北省(P5)、贵州省(P6)、河北省(P7)、河

南省(P8)、湖南省(P9)、吉林省(P10)、江苏省(P11)、江

西省(P12)、辽宁省(P13)、山东省(P14)、陕西省(P15)、

福建省(P16)、四川省(P17)、甘肃省(P18)、黑龙江省

(P19)、广西壮族自治区(P20)、宁夏回族自治区(P21)、

内蒙古自治区(P22)、西藏自治区(P23)、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P24)24 个省级行政区的体育行政执法与处罚裁

量权基准样本。 

2.2  建立基准分析模型 

第 1 步是基准变量分类与参数识别。运用 ROST 

CM6 软件，将《国务院公文主题词表》导入自定义词

表，提取出与基准相关的主题词，并按照词频高低顺

序输出。在对主题词输出处理时，剔除了与体育行政

执法与处罚裁量权无关的词汇或程度副词，合并了具

有相同含义或具有包含关系的词语。例如，将“体育

赛事”“赛事活动”合并为“体育赛事活动”。经过甄

别，最终输出词频前 60 的词语作为基准关键词。24

项基准中“体育”一词共出现 1 797 次，“违法”一词

出现 1 761 次，二者的中心度最高，且都与“管理”“规

定”“法律”，以及“违法所得”“罚款”“改正”“行政

处罚”等词语密切关联。这表明我国地方体育行政裁

量权基准的制定更加关注具体的业务管理及对违规行

为的处罚。 

第 2 步是形成基准多投入产出表。首先依据《意

见》对“行政裁量权基准”的界定，解构了体育行政

裁量权基准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裁量主体、裁量对

象、裁量依据、执法权限、裁量标准、公布实施。其

次，进一步解读《意见》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地方体育行政执法工作的若干意见》等要求，补充了

基准要求、适用范围、执法及处罚程序、处罚类型、

处罚阶次、监督管理、权力救济等一级指标。最后，

运用 Ruiz Estrada 指标筛选方法，从政策系统性、动

态行为(作为和不作为)、实施及效果、潜在问题入手，

合并同类项，剔除非核心要素，最终确定了 10 个一级

指标和 43 个二级指标，形成了体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

准的多投入产出表(见表 1)。此外，采用二进制对二级

指标进行量化赋值，如果基准内容符合要求，该参数

设置为 1，反之设置为 0。 

第 3 步是计算基准的 PMC 指数。采用 Estrada[8]

提出的计算方法，依据基准评价指标体系，对政策文

本进行量化处理，计算出具体的 PMC 指数。计算过程

如下：①根据公式(1)和(2)对二级指标进行赋值；②数

值代入公式(3)计算一级指标的值；③根据公式(4)计算

体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 PMC 指数。通过 PMC 指

数对 24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进行评价，政策的总得分为

10 分，借鉴 Ruize 评价标准，划分 5 个等级进行评价(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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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体育行政执法及处罚裁量权基准量化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基准要求 
（X1） 

X1:1 贯彻新发展理念；X1:2 体育行政处罚裁量权合理配置；X1:3 完善体育行政执法与处罚程序；
X1:4 强化体育行政执法与处罚监督；X1:5 明确目标导向 

主体职责 
（X2） 

X2:1 体育行政部门依法制定所辖区域的体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X2:2 各级体育执法部门严格
遵循法定执法程序和范围；X2:3 执法人员严格依据基准实施体育行政处罚；X2:4 体育行政执法
部门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和救济权；X2:5 执法责任人承担不当执法行为后果的法律责
任；X2:6 各级体育行政执法部门自觉接受监督检查 

裁量依据 
（X3） X3:1 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X3:2 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 

基准适用范围 
（X4） 

X4:1 兴奋剂管理；X4:2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X4:3 公共体育设施管理；X4:4 体育彩票管理； 
X4:5 体育赛事活动管理 

执法及处罚程序 
（X5） 

X5:1 调查取证；X5:2 调查结果审核；X5:3 告知当事人并听取意见；X5:4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X5:5 行政处罚执行 

处罚阶次 
（X6） X6:1 不予处罚；X6:2 免予处罚；X6:3 从轻处罚；X6:4 减轻处罚；X6:5 从重处罚 

处罚类型 
（X7） 

X7:1 警告、通报批评；X7:2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X7:3 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
等级、吊销许可证件；X7:4 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 

基准实施 
（X8） 

X8:1 加大宣传普及力度；X8:2 依法公开体育行政处罚决定；X8:3 加强执法人员培训； 
X8:4 建立统筹协调机制；X8:5 推进行政执法裁量技术应用 

基准监督管理 
（X9） 

X9:1 各级体育执法部门健全监督检查制度；X9:2 各级体育部门党组将其纳入法治建设考评指标
体系；X9:3 公众参与行政执法监督和评议 

权利救济 
（X10） X10:1 行政复议；X10:2 行政诉讼；X10:3 行政赔偿 

 

表 2  基准评分等级划分标准 

PMC 指数值 10~9 8.99~7 6.99~5 4.99~3 2.99~0 

评价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差 

 

第 4 步是绘制 PMC 曲面图。基于基准 PMC 指数

矩阵结果，选取不同层级的基准文本，利用 Excle 2010

软件绘制 PMC 三维曲面图。研究设置 10 个一级指标，

由于 24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在 X3 裁量依据的得分均为

1，为了使 PMC 矩阵的平衡性，参考相关研究成果[9-10]，

选择剔除 X3，建立 3×3 的三阶矩阵，构建方式见公

式(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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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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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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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

421

PMC
XXX
XXX
XXX

                      (5) 

基于上述步骤，研究重点对我国 24 个省级行政区

体育行政执法和处罚裁量权基准展开结构性分析。一

方面，根据 PMC 指数结果对基准进行总体的评价；另

一方面，针对基准的 10 个一级指标得分和不同等级，

展开横向和纵向的系统性分析。 

 

3  基准结构性分析 
3.1  基准总体评价 

总体看，我国 24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的 PMC 指数

均值为 6.08 分，没有基准获得优秀等级的良好等级 10

个，一般等级 7 个，较差等级 7 个(见表 3)。应该说，

这一情况与国家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地方体育行

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建设任重道远。 

通过表 3 可以看到，第一，PMC 指数评价等级为

“良好”的基准，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天津(8.17)、

江苏(7.97)、山东(7.87)、西藏(7.83)、贵州(7.80)、四川

(7.77)、宁夏(7.70)、江西(7.63)、内蒙古(7.60)湖南(7.50)。

这 10 个基准整体设计较为合理，适用范围较为明确，

执法主体责任和实施程序，以及裁量阶次和处罚标准

比较清晰，同时也提出了较为多样的监督检查举措。

第二，PMC 指数评价等级为“一般”的基准，得分从

高到低依次为：安徽(6.90)、北京(5.70)、河北(5.70)、

黑龙江(5.50)、湖北(5.10)、广西(5.10)、新疆(5.10)。这

7 个基准总体研制较为规范，明确了体育行政执法及

处罚的适用范围、阶次、类型和程序，为进一步实施

提供了依据。但是这些基准在多样化实施举措，以及

监督管理、权利救济方面的系统性考量与设计还不够，

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三，PMC 指数评价等级为“较差”

的基准，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甘肃(4.73)、陕西(4.33)、

河南(4.33)、重庆(4.15)、福建(4.13)、辽宁(3.93)、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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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这 7 个基准不规范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中仅对

体育行政执法和处罚的范围和阶次进行了规定，执法

及处罚程序、权利救济程序的设计不健全，缺乏有效

的实施和监督机制，这些极易造成基准在实施时面临

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表 3  我国地方体育行政执法及处罚裁量权基准的 PMC 指数及等级评价 

指标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PMC 指数 等级 
P1 0.40 0.50 1.00 1.00 0.60 0.80 1.00 0.40 0.00 0.00 5.70 一般 
P2 0.40 0.50 1.00 0.80 0.40 0.60 0.25 0.20 0.00 0.00 4.15 较差 
P3 0.80 0.83 1.00 1.00 1.00 0.80 1.00 0.40 1.00 0.33 8.17 良好 
P4 0.60 0.83 1.00 0.80 0.80 0.80 1.00 0.40 0.67 0.00 6.90 一般 
P5 0.40 0.50 1.00 0.60 0.40 0.80 1.00 0.40 0.00 0.00 5.10 一般 
P6 0.60 0.67 1.00 0.80 1.00 1.00 1.00 0.40 1.00 0.33 7.80 良好 
P7 0.60 0.50 1.00 1.00 0.40 0.80 1.00 0.40 0.00 0.00 5.70 一般 
P8 0.20 0.33 1.00 0.60 0.40 0.60 1.00 0.20 0.00 0.00 4.33 较差 
P9 0.80 0.83 1.00 1.00 1.00 0.80 1.00 0.40 0.67 0.00 7.50 良好 

P10 0.20 0.33 1.00 0.40 0.40 0.00 0.75 0.20 0.00 0.00 3.28 较差 
P11 0.80 0.83 1.00 0.80 1.00 0.80 1.00 0.40 1.00 0.33 7.97 良好 
P12 0.80 0.83 1.00 1.00 0.80 0.80 1.00 0.40 0.67 0.33 7.63 良好 
P13 0.20 0.33 1.00 0.80 0.40 0.00 1.00 0.20 0.00 0.00 3.93 较差 
P14 0.8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40 0.33 0.33 7.87 良好 
P15 0.40 0.33 1.00 1.00 0.40 0.00 1.00 0.20 0.00 0.00 4.33 较差 
P16 0.40 0.33 1.00 0.80 0.40 0.00 1.00 0.20 0.00 0.00 4.13 较差 
P17 0.80 0.83 1.00 0.60 1.00 0.80 1.00 0.40 1.00 0.33 7.77 良好 
P18 0.20 0.33 1.00 1.00 0.40 0.60 1.00 0.20 0.00 0.00 4.73 较差 
P19 0.40 0.50 1.00 0.80 0.40 1.00 1.00 0.40 0.00 0.00 5.50 一般 
P20 0.40 0.50 1.00 1.00 0.40 0.60 1.00 0.20 0.00 0.00 5.10 一般 
P21 0.80 0.83 1.00 0.80 1.00 0.80 1.00 0.80 0.67 0.00 7.70 良好 
P22 0.80 1.00 1.00 0.60 1.00 0.80 1.00 0.40 0.67 0.33 7.60 良好 
P23 0.80 0.83 1.00 1.00 1.00 0.80 1.00 0.40 0.67 0.33 7.83 良好 
P24 0.40 0.50 1.00 0.80 0.40 0.80 1.00 0.20 0.00 0.00 5.10 一般 
均值 0.54  0.62 1.00  0.83  0.67 0.66 0.96 0.34 0.35 0.11 6.08   

 

3.2  基准各指标的横向分析 

从建模数据看，24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对大多数的

指标进行了规定，但仍然有少数基准对多元实施举措、

监督管理机制、权利救济等规定缺失。此外，24 个省

级行政区基准的得分也存在很大差异，反映出裁量权

的侧重点不同，也反映出体育行政权优化配置还有很

大空间。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基准要求指标(X1)的均值为 0.54 分，其中

天津、湖南、江苏、江西、山东、四川、宁夏、内蒙

古、西藏 9 个省级行政区得分均在 0.80 分以上，吉林、

辽宁、甘肃、河南 4 省得分仅为 0.20 分。该指标反映

出不少省级行政区基准对国家推动行政改革整体要求

的贯彻还不够充分。通过对二级指标的分析看，24 项

基准在“体育基准裁量权合理配置(X1：2)”和“明确目

标导向(X1：5)”指标的得分较高，这说明所有基准的目

标较为清晰，都重视规范各级体育行政执法主体的裁

量权。但是基准在其他指标上反映出的问题却十分突

出，主要表现为：一是基准在“贯彻新发展理念(X1：1)”

指标上的得分比较低，仅有河北、陕西、福建、新疆

4 个省级行政区的基准提及了新发展理念，这说明很

多地方体育行政部门还没有确立与国家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相适应的观念。二是 62.50%的基准未明确“完

善体育行政执法和处罚程序(X1：3)”的要求，这不利于

进一步建立细化的程序和机制，也不利于形成充分的

执法和处罚依据，这是当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三是 54.17%的基准未明确“体育行政执法及处罚监督

机制(X1：4)”的要求，这不利于深化推进体育行政监督

机制的完善。 

第二，主体职责指标(X2)的均值为 0.62 分，其中

山东和内蒙古获得满分，河南、吉林、辽宁、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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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甘肃 6 省得分仅为 0.33 分。该项指标反映出很

多省级行政区的基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体育行政执法

主体职责，切实践行社会责任。通过进一步对二级指

标的分析看，24 项省级行政区基准在“依法制定所辖

区域的体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X2：1)”“严格遵循法

定执法程序和范围(X2：2)”和“依据基准实施体育行政

处罚(X2：3)”指标上的得分较高，这说明地方体育行政

部门对执法和处罚的界限进行了比较清晰的界定。但

也应该看到，这些基准在其他指标方面还存在很大的

提升空间，主要表现为：一是 54.17%的基准未明确规

定“体育行政执法部门应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

权和救济权(X2：4)”的职责，这不利于深入贯彻落实“权

力与权利适配”的基本理念，也不利于建立针对性的

权利救济机制。二是 87.50%的基准未明确规定“执法

责任人承担不当执法行为后果的法律责任(X2：5)”的职

责，这不利于规范行政执法人员行为，会使行政执法

存在较大的“权力寻租”风险。三是 54.17%的基准未

明确规定“各级体育行政执法部门应自觉接受监督检

查(X2：5)”的职责，这不利于建立相对独立的监督检查

机制，也不利于指导下级体育行政部门开展工作。 

第三，裁量依据(X3)的均值为满分 1.00 分，这说

明各省级行政区的基准制定都明确了具体的行政执法

和处罚裁量权范围，且每项工作都有比较充分的法律

法规依据。例如，基准均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

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

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许可管理办法》《预付卡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

《反兴奋剂条例》等对相关业务和活动的行政执法与

处罚进行了细化规定。这些依据既有法律法规的明文

规定，也有原则性规定，体现出基准严谨性和灵活性

的结合，有利于形成量化的体育行政裁量权标准。 

    第四，基准适用范围指标(X4)的均值为 0.83 分，

其中北京、天津、河北、湖南、江西、山东、陕西、

甘肃、广西、西藏 10 个省级行政区的基准获得满分，

其余大部分省市基准得分都在 0.60 分以上，仅有吉林

基准的得分为 0.40 分。该指标反映出绝大多数省级行

政区的基准对具体管理业务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这

也进一步印证了指标 X3 的情况。通过对二级指标的分

析看，24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的裁量范围较为清晰，大

多数都对《体育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所规定的 5

类体育行政裁量权进行了明确。但是部分基准适用范

围也存在不全面的问题。37.50%的基准没有将“兴奋

剂管理(X4：1)”纳入适用范围；29.20%的基准没有包含

“体育赛事活动的管理(X4：5)”；内蒙古基准中缺少“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管理(X4：2)”；湖北、吉林、辽宁 3

省基准没有涉及“体育彩票管理(X4：4)”。《意见》中明

确提出“法无授权不可为”，基准适用范围是行政执法

和处罚裁量的基础，是保障体育行政执法运行效率的

关键。基准适用范围不全面会导致执法和处罚缺少依

据，造成行政执法权限争议，不利于开展体育行政执

法活动。 

第五，执法及处罚程序指标(X5)的均值为 0.67 分，

其中天津、贵州、湖南等 9 个省级行政区的基准获得

满分，重庆、湖北、河北、河南等 11 个省级行政区的

基准得分仅为 0.40 分，这反映出基准对执法和处罚程

序的整体设计还需要提升。通过进一步对二级指标分

析看，24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在“行政处罚决定(X5：4)”

和“执行(X5：5)”方面的得分比较高，表明基准都细化

了行政违法行为的具体情节，同时也提出了较为完善

的公开机制。但是基准在执法及处罚程序方面还存在

很大不足。一是有 58.30%的基准没有涵盖体育行政执

法“调查取证过程(X5：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行政执法及

处罚程序主要包括“调查取证、检查结果进行审查、

告知当事人并听取意见、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

罚执行”“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得给予行政

处罚”。这些规定表明调查取证是体育行政执法和处罚

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不少省级行政区的基准忽视了

“调查取证”环节，这在实施中容易引发错用或者滥

用处罚依据的情况，应引起高度重视。二是有 54.20%

的基准缺少“体育行政执法调查结果审核(X5：2)”“听

取当事人意见(X5：3)”执法流程的设计。依据《行政处

罚法》上述条款，需要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核，并听取

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才能作出处罚决定。这些规定是

提高体育行政执法程序公正、公平合理及保障当事人

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部分省级行政区基准后续应予

以完善，以充分体现程序上的公平、正义。 

第六，裁量阶次指标(X6)的均值为 0.66 分，其中

贵州、山东、黑龙江 3 省的基准获得满分，另有 17

个省级行政区的基准得分均在 0.60 分以上，而吉林、

辽宁、陕西、福建 4 省的基准得分为 0 分。该项指标

反映出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的基准较为充分地理清了

裁量权对应的关系，明确了执法和处罚的范围，总体

上形成了“不予处罚(X6：1)、免予处罚(X6：2)、从轻处罚

(X6：3)、减轻处罚(X6：4)及从重处罚(X6：5)”5 个等级的裁

量阶次，但是由于 4 个省级行政区的基准中没有对该

指标设计，故而拉低了整体得分。通过进一步对二级

指标分析看，大多数基准裁量阶次的精确性还需要提

升。例如，仅有贵州、山东、黑龙江 3 省基准明确了

免于处罚的具体情节，而其他大部分基准则将免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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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归于不予处罚范畴。法理上看，不予处罚与免于处

罚存在很大区别，前者是指行为事实不构成行政处罚

意义上的违法，行为人不应承担相关责任；而免予处

罚则是指行为事实已经构成了行政违法，但由于行为

人有特殊情况而免予对其进行处罚[11]。还有部分基准

将“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混淆。从轻处罚是指

行政机关综合考虑减免处罚因素，依法对违法行为人

做出幅度或者程度较低的处罚[12]。减轻处罚则是指行

政机关依据事实情节在法定的处罚种类、幅度降格至

最低限以下给予违法行为人处罚[13]。从处罚程度上看，

减轻处罚处于从轻处罚和免于处罚之间，从轻处罚必

须在具体处罚幅度内进行裁量，而减轻处罚则可以在

处罚幅度以下进行处罚。 

第七，处罚类型指标(X7)的均值为 0.96 分，其中

有 22 个省级行政区的基准获得满分，重庆的基准得分

最低，仅为 0.25 分。该指标反映出绝大多数地方体育

行政部门贯彻落实《行政处罚法》中的有关各类行政

处罚的规定，形成了本地域处罚依据。对二级指标分

析表明，24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在“警告、通报批评(X7:1)”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X7:2)”“暂扣许

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X7:3)”“限制开

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

业(X7:4)”指标上的得分较高，这说明地方体育行政部

门设计了多元化处罚手段，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也应该看到，个

别省级行政区的基准规定的处罚类型单一。例如，重

庆市的基准处罚只有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

财物处罚，这不符合《意见》中“坚决避免乱罚款，

严格禁止以罚款进行创收，严格禁止以罚款数额进行

排名或者作为绩效考核的指标”的相关规定。 

第八，基准实施指标(X8)的均值为 0.34 分，没有

基准获得满分，重庆、河南、吉林、辽宁、陕西、福

建、甘肃、广西、新疆 9 个省级行政区的基准得分仅

为 0.20 分。该项指标反映出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没有高

度重视行政裁量权基准的实施，缺乏系统设计。对二

级指标的深入分析表明，24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在“依

法公开体育行政处罚决定(X8：2)”和“建立统筹协调机

制(X8：4)”指标得分较高，这说明基准坚持公开、公正

的原则，并注重部门间的统筹协调。但这一点远不足

以支撑基准的高效实施。24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均未明

确对“执法人员培训(X8：3)”，23 个基准没有形成“加

大宣传普及力度(X8：1)”“推进行政执法裁量技术应用

(X8：5)”的举措，这会造成基准难以得到高效实施。《意

见》中明确提出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

的培训，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等技术手段，推进行政执法裁量规范化、标准化、

信息化建设等一系列实施措施和要求。各省级行政区

体育行政部门应融会贯通，将其创造性吸纳到基准制

度的建设和实施中。 

第九，基准监督管理指标(X9)的均值为 0.35 分，

天津、贵州、江苏、四川 4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获得满

分，北京、重庆、湖北、河北等 13 个省级行政区的基

准得分均为 0 分。该项指标反映出地方体育行政裁量

权监督管理机制还不健全，存在较大的“权力滥用”

风险。对二级指标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有 54.17%的基

准没有监督管理方面的规定，这不利于防止和纠正体

育行政处罚过程中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同时，虽然有

29.17%的基准设计了对体育行政执法和处罚的监督，

但不够全面，主要表现在监督主体不清晰，缺乏多元

化的监督举措。具体来看，湖南、江西、山东、宁夏

和西藏没有将体育行政执法和处罚裁量权“纳入法治

政府建设考评体系(X9：2)”；安徽、山东、内蒙古基准

中没有明确指出“公众参与体育行政执法监督和评议

的途径和方式(X9：3)”。总体看，当前地方政府迫切需

要建立健全体育行政监管机制，全面贯彻落实《体育

法》的相关规定，这决定着体育法治建设的深化程度。 

第十，权利救济指标(X10)的均值为 0.11 分，没有

省级行政区基准获得满分，其中北京、重庆、安徽、

湖北等 16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没有关于当事方权利救

济的规定，该项指标反映出基准没有切实从保护多元

主体合法权益的角度进行设计。《行政处罚法》第七条

规定：“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

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

偿要求。”依据该条款，各省级行政区体育行政部门应

依法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请求行政赔偿权

等一系列权利，但通过对二级指标分析看，仅有

33.33%的基准提出了“当事人可以对体育行政处罚决

定提出行政复议(X10：1)”；所有基准均未提及当事人可

以申请“行政诉讼(X10：2)”和“行政赔偿(X10：3)”。这一

情况与我国行政执法为民的基本理念存在一定的偏

差，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3.3  不同等级基准的纵向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解构地方体育行政执法和处罚基

准，研究进一步对良好、一般、较差 3 个不同得分等

级的基准进行解析，并在此基础上绘制 PMC 曲面图和

戴布拉图。PMC 曲面图可以形象地展示各地方基准的

指数得分，通过观察立体曲面的起伏变化直观地判断

基准各指标的优势和不足；戴布拉图可以直观地展示

多项基准某一指标的得分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分



 
86 体育学刊 第 32 卷 

 

析如下： 

1)良好等级基准的分析。 

综合相关指标看，10 个省级行政区良好基准的

PMC 指数均值为 7.78 分，其中天津市(P3)基准的得分

最高，为 8.17 分，湖南省(P9)基准得分最低，为 7.50

分。这些省级行政区的基准基于国家对行政裁量权基

准制定的要求，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基准文本。通过绘

制 PMC 曲面图和戴布拉图，可以清晰地看到良好等级

基准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其一，指标的立体结构特征显著。一方面，10 个

基准的共性得分指标和失分指标较为一致。从 PMC 曲

面图(见图 1)看，10 个基准曲面水平整体呈现前高后

低、两边高中间低的态势，表明 3 个维度上(横轴、竖

轴和纵轴)的显示度比较清晰，其中横轴和竖轴高得分

指标和低得分指标比较集中，不足主要体现在“基准

实施(X8)”“监督管理(X9)”和“权利救济(X10)”方面；

纵轴则反映出 10 个基准在高得分指标上的相关法律

法规依据较为充分，贯彻落实比较到位。另一方面，

10 个基准在内部一致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从图可

知，天津市(P3)和江苏省(P11)2 项基准的 PMC 曲面明

显处于坐标轴的更高水平，曲面水平整体更趋于平缓，

凹陷程度更低，这说明两个基准的制定更为合理，内

容更加全面、系统和具体，而其他基准在多项指标上

的得分不够显著，需要进一步筑牢法理依据，提升翔

实性。综合而言，10 个省级行政区的基准离优秀等级

还有一定的距离，基准张力急需提升，地方体育行政

部门应立足本地域体育事业发展现实情况，整合优质

资源，从多维度完善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全面

优化稳固体育治理秩序。

 

 

图 1  良好基准的 PMC 曲面图 

 

其二，基准指标均存在短板，“木桶效应”比较明

显。从戴布拉图(见图 2)看，10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高

得分指标的趋势较为一致，但短板问题却比较突出，

这极大制约了基准整体效应的发挥，需要引起高度重

视。具体表现为：一是除宁夏(P21)基准外，其他省级

行政区基准在基准实施(X8)指标中的得分仅为 0.40

分，这说明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体育行政部门尚未建

立完善的协同实施机制，多元化举措不足，没有充分

理清“上下共治”的关系。二是有 8 个省级行政区的

基准在“权利救济(X10)”得分仅为 0.33 分，2 个省市

的基准得分为 0 分，这反映出体育行政部门缺乏对保

障公民体育权益的具体设计。依据前文分析，信息优

势决定治理格局的优化。当上级体育行政部门集中各

种信息后，会进行结构性配置，要求建立均衡的机制，

对各类业务模块进行一致性支持，这既是原则，也是

途径。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最大限度克服短板，将行

政权力纳入完善的“制度笼子”，确保不出现漏洞。 

2)一般等级基准的分析。 

综合相关指标看，7 个省级行政区一般基准的

PMC 指数均值为 5.59 分，其中安徽(P4)基准的得分最

高，为 6.90 分，湖北(P5)、广西(P20)和新疆(P24)基准

得分最低，为 5.10 分。7 个省级行政区的基准总体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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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了国家相关文件的要求，但是在整体结构和指标分

布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 2  良好基准的戴布拉图 

 

其一，整体结构不均衡，差异显著。与良好等级

的基准相比，一般等级基准的整体结构差异明显。从

PMC 曲面图(见图 3)可知，一方面，7 项基准的横轴和

竖轴呈现出较大跨度的左低右高态势，同时由左至右

缓慢增长，但在某一临界点又呈现快速下降趋势，尤

其是纵轴呈现中间高两边低，两侧向中间递进的立体

结构。基准横轴和竖轴左侧和右侧得分低说明在“基

准要求(X1)”“执法及处罚程序(X5)”和“基准实施(X8)”

方面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纵轴中间高

反映出基准在“适用范围(X4)”和“处罚类型(X7)”方

面表现较好，反映出体育行政部门比较重视执法和处

罚对象、范围。另一方面，7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中的

得分差达到了 1.8 分，这一落差也反映出不同基准结

构跨度大，整体需要提升。其中安徽(P4)的基准得分

最高，曲面水平趋于平缓，左右两侧得分差异性小，

而其他 6 个基准的纵横跨度曲线非常明显，说明不同

基准之间的一致性存在很大不足。而进一步分析看，7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离优秀等级的差距大，说明地方体

育行政部门对“行政裁量权”的深入设计不足，未能

形成多维度相互衔接和支持的结构性内容，这会影响

基准的有序运行，尤其是会增加共治面临的风险。

 

 

图 3  一般基准的 PMC 曲面图 

 

其二，基准指标得分分布较为一致，高得分指标

有 4 项，较低得分或低得分指标 6 项。从戴布拉图(见

图 4)看，7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得分主要集中在“裁量

依据(X3)”“基准适用范围(X4)”“处罚阶次(X6)”和“处

罚类型(X7)”4 项指标上，而其他 6 个指标得分均低于

0.55 分，尤其是“基准监督管理(X9)”得分仅为 0.10

分，“权利救济(X10)”得分为 0 分。体育行政裁量权基

准应具有统一性，也就是说，应涵盖主要的业务，建

立针对性的程序、机制，并采取有效的实施举措。功

能主义进路认为，确立制度框架，能够为政府权力运

行提供一种有效和公正的结构，这正是国家推进积极

职能改革的基本要求[14]。在这里可以看到，细化体育

行政裁量权，并对其进行合理配置与规制是推进体育

有效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手段，这也是体育行政权力制

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目前，这 7 个省级行政区的基

准与国家推进体育行政改革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需要高度重视基准制度的系统性建设。 

 
图 4  一般基准的戴布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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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较差等级基准的分析。 

综合看，7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的 PMC 指数得分都

在 5 分以下，均值为 4.13 分。这些基准的共性问题十

分突出，还没有形成基本的制度框架，难以为体育行

政执法和处罚提供切实的依据。从 PMC 曲面图(见图

5)看，7 个省级行政区基准整体处于低曲面水平，呈现

左侧曲面平缓，右侧快速增长的两种态势，表明基准

整体得分较低。从戴布拉图(见图 6)看，7 个省级行政

区基准仅有“裁量依据(X3)”“基准适用范围(X4)”和“处

罚类型(X7)”3 个指标得分达到 0.60 分，其余指标均低

于 0.40 分。“行政裁量基准通过对基层行政执法经验

的提炼、细化与量化等控制技术的运用，能够为行政

机关具体的裁量活动提供相对统一的行动标准，对行

政裁量权的膨胀与滥用具有积极的遏制功效”[15]。体

育行政裁量权基准与我国体育领域深化改革密切相

关，体现出未来一个阶段国家全面细化行政规则之治

的总体趋势。地方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应时而动，

顺势而为”，要妥善划定不同层级体育行政部门的权

限，赋予其更为灵活的裁量权，并积极建立行政相对

人适度参与的运行机制和互动机制。在这一过程中，

作为顶层设计的省级行政区的体育行政部门责无旁

贷，应当切实履行法律职责，循证研制基准制度，并

确保其实体合理性。

 

 
 

图 5  较差基准的 PMC 曲面图 

 

 

图 6  较差基准的戴布拉图 

 

4  优化地方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建设

的建议 
第一，各省级行政区体育行政部门应高度重视行

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建设。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是

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

众切身体育权益的实现，需要进行系统性建设。从各

省级行政区基准分析情况看，目前对这一制度的重视

程度还不够，只是搭建了体育行政执法和处罚的基本

框架，离国家提出的“高质量推进行政法治建设”的

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针对这一情况，各省级行政区

政府应统筹安排，将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建设统

一纳入行政法治建设体系中，统筹安排落实。同时，

体育行政部门也应高度重视，在本行政系统内广泛宣

传、培训，一体化循证完善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

这关系到体育行政改革是否能够落地，是否能够全面

回应和支撑国家战略改革的深化。 

第二，各省级行政区体育行政部门应进一步充分

解读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筑牢基准制度的依据和基础。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科学研制地方体育行政裁量权基

准提供了重要依据，应充分解读，提升基准的张力结

构。一方面，充分解读《行政处罚法》《体育法》《意

见》等具体规定和原则性规定，构筑扎实的依据，整

体完善 10 个指标的总体要求，尤其是重点调整低得分

指标，补充缺失指标，强化基准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地方体育行政许

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检查等的裁量权予以

明确。目前各省级行政区的基准仅对体育行政执法和

处罚进行了规定，其他相关权力并未明确，极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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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难以高效落地。 

第三，各省级行政区体育行政部门应强化执政为

民理念，完善协同实施机制，采取多样的改革举措。

“执政为民”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

的具体体现，其要求为行政法治建设注入新的生长因

子[16]，同时要求深入到具体工作中去，切实采取有效

举措，维护人民利益。从各省级行政区基准及实施情

况看，目前还缺乏维护群众体育权益的多样途径和手

段，尤其是过程性的监管和评价机制缺失。针对这一

情况，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应立足数字信息平台建设，

建立健全多业务领域的“大协调”运行机制，创新基

准实施举措。“上下共治”的核心是依托信息优势，强

化具体部门和多元主体的实务治理，这就要求上级体

育行政部门必须转变观念，统筹决策和布局，在合理

配置行政权的同时，赋能有资质的部门或主体，开展

网格化治理，切实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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